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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贵灵
通 讯 员 黄海波 吴金彻

“我真的很感动，检察院给我的帮
助实在太多，这笔救助金帮我渡过了
这个难关。”27日，司法救助申请人陈
女士接到检察官电话得知司法救助金
批下来了，感动得哭了。

去年，陈女士的丈夫在车祸中
不幸身亡，该案判决生效后所获得
的部分赔偿款及救助款已全部用于
死者的后事处理以及偿还生前债
务。家里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加
上原本收入微薄，还要独自抚养在
读初中的女儿，检察机关了解到陈
女士实际情况后，建议她提请司法
救助申请。

申请过程中，因司法救助事项及
救助金额存在较大争议，南安市检察
院征得陈女士同意后，决定举办一场
公开听证会论证救助事项。

“通过举办公开听证会，可以广泛
听取第三方意见建议，多方论证给予
司法救助申请人多元化救助。”南安市
检察院综合业务部副主任傅仰福告诉
记者。

在 8月 24日举行的听证会上，人
大代表、人民监督员、人民调解员、被
害人原单位代表、申请人所在村委会
代表均一致同意给予申请人司法救
助，并建议给予最大程度的支持。经
相关审批后，陈女士获得了相应的司
法救助金。陈女士表示，检察院为关
心帮助她所做的一切努力，让她倍感

温暖，看到了希望。
今年来，南安市检察院全面推行

公开听证工作，已成功举办 6场公开
听证会。“为规范南安市区流动摊贩
经营，召集各相关部门通过举办公开
听证，进一步论证检察建议可操作
性。”“因犯罪嫌疑人作案时系在校
生，且犯罪情节较轻，本着关爱在校
生，防止其因案对今后人生道路产生
较大影响，通过举办公开听证会，拟
对其作不起诉决定”……一场场听证
会结果都显示着听证会召开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该院以制度促规范、以
协作促有序、以信息技术促效率、以
绩效促质效，促进公开听证工作常态
化、长久化，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记者了解到，南安市检察院坚
持“能听证、尽听证”原则，探索建立

“343”工作法全面推开公开听证，以
公开促公正，用听证赢公信。在听
证理念上坚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全
面推开公开听证、以高度的法治自
觉做到案结事了人和、以高度的检
察自觉提升检察官业绩能力“三个
自觉”开展工作。从推动国家治理
和检察制度体系建设高度，落实宽
严相济政策，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将

“公开”“亲历”“兼听”“说理”等元素
充分渗透在办案之中。在制度建设
上做到“四个规范”，在听证要求上
落实“三个突出”，扎实做好公开听
证工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贡
献检察力量。

■本报记者 李贵灵
通 讯 员 李燕超 李志乾

“要不是你们的调解，我们估计没
能那么快拿到赔偿款，真心表示感
谢！”近日，在石井联调分中心内，从江
西特意赶来的饶某家属，将一面锦旗
送到调解员手中。

9 月 3 日，在南安石井某在建小
区，来自厦门某橱柜公司老板杨某带
领江西籍饶某在内的工人在套房内安
装橱柜。工作中，饶某突然倒地抽搐，
杨某慌张中拨打电话叫饶某同工地的
亲属拨打 120。急救医生到达现场进

行抢救后宣布饶某抢救无效死亡。
当天，饶某的亲属从各地赶来，悲

痛之余向杨某要求给予工伤死亡赔偿。
杨某认为饶某是因自身有疾病才导致
猝死，自己责任不大，只愿意赔偿30万
元，且态度坚决。双方僵持不下，甚至出
现冲突，遂报警求助。派出所接到报案
后，建议双方到石井司法所进行调解。

调解现场，杨某除了表示只赔 30
万元外，其他并不愿多说。陪同前来的
律师表示，由于饶某是猝死，死者方要
负70%的责任。杨某听后当即表示，他
只需要赔偿20万元就足够。听到杨某
的说辞，饶某家属瞬间激动起来，想要
对杨某和其律师大打出手。调解员见
状，一边稳定家属的情绪，一边和杨某
沟通，并请来民警维持现场秩序。

调解员表示，既然双方都愿意接
受调解，责任划分的问题则不是律师

一面之词就能定论，需有理有据，且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规
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
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
效死亡的，视同工伤。

“有时候调解不是一两天就能解
决，你们先冷静下来，我们会做好杨某
的工作，不会让他逃避责任。”调解员
安抚饶某家属情绪并再三保证会想办
法帮助他们。

第一天调解工作直到晚上10时许
才结束，双方仍然有很大分歧。饶某
家属对杨某的处理态度很不满意，思
前想后，决定到在建小区讨说法，希望
以此给杨某带来压力。

第二天，在未知会各方的情况下，
饶某家属到小区，导致小区当天施工一
度停滞。彼时，小区开发商才知道饶某
死亡的事情，相关负责人加入调解。

9月 8日，调解工作再次开展。杨
某表示，此次来南安做这个项目，橱柜
总金额只有 20万元，他拿不出更多的
钱进行赔偿。开发商希望装修方也能
站出来解决问题，并向家属保证全额
赔偿，若杨某暂时拿不出来，开发商愿
意先垫付再向杨某追偿。

装修公司觉得既然事情发生在自
己的小区，自己应该给予死者家属一
定的帮助，表示愿意拿出一点钱进行
赔偿。在调解员的建议下，装修商决
定拿出30万元，再提前结款给杨某，让
杨某有足够的资金进行赔偿。在开发
商和调解员的积极推动下，家属情绪
稳定下来，杨某终于表示愿意接受赔
偿方案。

9日，杨某一次性将全额赔偿款支
付给饶某家属，家属对调解结果非常
满意，双方签订调解协议。

本报讯（通讯员 吴惠珠 记者 李贵灵 文/
图）为营造浓厚的校园禁毒宣传氛围，进一步增
强在校大学生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24日，南
安市禁毒大队在泉州师范学院诗山校区大礼堂
开展“开学第一课”禁毒宣传教育进校园活动。

活动中，禁毒大队民警利用制作的PPT课
件，为学院 700多名师生详细讲解了毒品的常
见种类、新型毒品、毒品的危害以及吸食毒品造
成的严重后果等知识，同时结合现实生活中的
案例，讲解了如何对毒品进行识别和防范，使学
生们系统、全面地了解了更多的毒品知识。

本报讯（记者 李贵灵 通讯员 许美宣）
“感谢你们送来的书，公益书屋正缺法律类的书
籍。”27日，官桥镇公益书屋春芽书坊收到了社
区矫正对象小杨、小凌、小陈共同出资购买赠送
的125本法律类书籍。

“这是个大人小孩都可以免费看书的地方，
自己就是吃了不懂法的苦头，学法懂法、普法很
重要，不能缺了法律类书籍。”9月初，小陈在上
班时途经春芽书坊公益书屋时，发现书屋内法
律图书专柜书很少，就萌生了为书屋捐赠图书
的想法。于是他将这一想法告诉小杨、小凌，三
人一拍即合，便找到官桥司法所。

9月 23日，官桥司法所工作人员利用午休
时间陪同小陈三人到新华书店，选择了 125本
比较常用且实用的法律书籍，并赶在国庆节前
送到春芽书坊。

据了解，捐赠法律书籍，将被归类整理，用
于设立专门的法律图书专柜及法律图书角。

南安市禁毒大队

开展“开学第一课”禁毒宣传

官桥镇社区矫正对象

向公益书屋捐赠125本法律书籍

工人工作中突然身亡，家属索赔惹纠纷

调解员多方协同化解矛盾 双方签订调解协议

工作人员向学生发放宣传单。

本报讯 （记者 李贵灵） 27 日，小明（化
名）在家人的陪同下向南安市公安局溪美派出
所报警称，因陷入了骗子的“连环计”被骗 4万
余元，希望民警给予帮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天，小明在家里用ipad看短视频，此时一个
视频吸引了他，该视频称只要视频截图，扫码就
可以100%获得一款网游限定皮肤和游戏道具。

想到可以白白得到梦寐以求的游戏道具和
皮肤，小明就按照对方的提示进行操作。在操
作界面进行抽奖后，界面提示小明需要扫码进
群才能领取装备。

进入聊天群后，此时昵称为“皮肤派送”的
客服人员告诉小明，想要领取皮肤，需要家长的
手机进行辅助领取，客服让小明拿父母的手机
方便输入验证码。于是小明拿了妈妈的手机按
照客服的指示开始操作。

这时候，客服发给小明一个收款码，让他用
其妈妈的手机进行扫码，客服还特别和小明强
调，这是必须进行的环节，但是会显示扣费失
败，不疑有他的小明进行了扫描，结果他母亲微
信被扣走了 1990元，这时候小明有点慌了，他
害怕被妈妈发现，自己会被责骂，就要求对方退
还自己的钱。

骗子抓住了他急于要回钱的心理，又先后
让其下载了多款App进行操作，在客服的指引
下，小明不仅没有拿到被扣走的1990元，而且在
多次操作后，一共被骗走了 4.1万余元。此时，
小明才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这才告知家人。

目前，警方已经对该警情进行立案侦查，案件
正在进一步审理中。警方提示：现阶段青少年热
爱电子产品，热爱手机游戏，并缺乏社会经验与认
知，容易轻信他人，很容易上当。警方提醒广大
家长朋友和老师，多向孩子讲授此类案件作案手
段，提高孩子警惕性和辨识力，同时尽量不要让
孩子知道支付软件的支付密码，以免上当受骗。

轻信游戏皮肤免费送

12岁男孩被骗4万余元

■本报记者 李贵灵
通 讯 员 林瑞婷 文/图

群众打官司更便利了，解纷渠道
更丰富了，矛盾化解更迅速了……如
今，“一站式”建设，作为人民法院司法
为民的生动实践，在南安法院结出累
累硕果。

今年来，南安法院立足审判实际，
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加快机制创
新、流程再造，一体推进“一站式”多元
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积极融入
社会治理大格局，推进诉源治理、信息
共享，“一站式”建设取得切实成效，人
民群众的满意度、获得感持续上升。

服务窗口新改造
实现“一次办好”

近日，记者走进南安法院全域诉
讼服务区——跨域立案窗口，代理律
师洪先生正在提交诉讼材料。不到15
分钟，审判员周梅清便通过移动微法
院成功办理一起劳动争议的省外跨域
立案，赢得洪律师的频频点赞。

“跨域立案，打破了地域限制，实
现了资源共享，打通了司法服务的‘最
后一公里’，是诉讼服务制度改革的创
新之举，也是司法为民便民的生动实
践。”周梅清向记者介绍。

为提高化解矛盾纠纷和服务人民
群众的能力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司法需求，南安法
院以“走进一个厅，事务全办清”为目
标，整合实际，采取改建、扩建等方式，
强化诉讼服务中心基础设施建设，深
入推进网上立案、跨域立案、多元解纷
等工作落地见效。

新改造的诉讼服务中心，被划分
为访客安检区、导诉分流区、自助服务
区、诉讼辅导区、材料收转区、诉调对
接区、立案受理区、速裁快审区、全域
诉讼服务区、智慧送达区等 10个服务
区，为群众提供了全方位、分层次、多

途径、高效率、低成本的一站式服务，
让群众通过“一站式”智慧诉讼服务功
能，实现“一次办好”。

诉调对接机制升级
有效化解纠纷

“多亏了法院和司法所，调解两星
期我就拿到了工伤赔偿。”近日，官桥
的张某拿到9万元赔偿，对法院的办事
效率表示肯定。

去年，张某在石材切割工作时脚
被石头砸伤，和老板方某协商赔偿金
额未果，张某待伤残鉴定结果出来一
纸诉状对方某进行起诉。

办案法官对案情进行了详细的了
解分析，认为该案双方都有和解的意
愿，只是对赔偿金额有争议。就将案
件通过南安市联合调解信息管理系统
流转至属地官桥司法所。司法所在了

解案情以及双方诉求的法律依据后，
展开调解工作，8月中旬双方签署调解
协议，并于近日付清赔偿款。

为规范民商事纠纷委派、委托调
解工作，增强民商事纠纷诉前化解实
效，实现矛盾纠纷有序分流、充分调
解，该院以“走出去”和“请进来”两种
方式，推动全院由终端裁决向源头防
控延伸，调解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依
托诉调对接服务中心，法院将部分当
事人有调解意愿的案件，引导至南安
市联合调解中心、乡镇联合调解中心
和司法所现行调解，特邀调解员或者
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进行调解，
并对调解过程全程指导。调解达成协
议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司法确认，或者
由人民法院审查后制作调解书。

南安法院不断完善人民法庭诉讼
服务站、法官工作室（联系点）建设，人
民法庭与司法所开展共建诉非联动模

式，邀请人民调解员入驻法庭诉调对
接工作室，逐步成立诉非联动分中心，
推动“法官+调解员”和“人民调解+司
法确认”的诉调对接新模式，织密“联
动网”有效化解纠纷。

不仅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南安
市联合调解信息管理系统等信息化平
台更快速地进行诉调对接，南安法院还
优化法商联动机制、完善诉前多元解纷
联动衔接机制和诉调一体对接机制，探
索研发“南安法院金融类案件一体化办
案平台”降低诉讼成本，建立“道交一体
化平台”集事故责任认定、理赔计算、在
线调解、鉴定评估、司法确认等流程于
一体，突出调解和鉴定前置，真正做到

“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今年来，南安法院共将4100多件案

件成功化解在诉前，成功率达80%；加大
诉讼服务指导中心信息平台建设，最高
院2.0质效评估得分位居泉州第一。

今年来，将4100多件案件成功化解在诉前，成功率达80%；最高院2.0质效评估得分位居泉州第一

南安法院：打造“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

公开听证汇民意 司法救助解民忧

南安法院成立诉非联动分中心，推动“法官+调解员”和“人民调解+司法确认”诉调对接新模式，织密“联动网”有效化解纠纷。


